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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地檢署 更保新北分會 

舉辦監護處分期滿復歸轉銜模式座談會 

 

為落實與社會安全網銜接，讓監護處分期滿人獲得妥適復歸轉銜

而順利回歸社區，本署和臺灣更生保護會新北分會攜手於昨（25）日

舉辦「監護處分期滿復歸轉銜模式座談會」，邀集檢察機關及臺灣更

生保護會之工作人員與會，法務部鄭銘謙部長、臺灣高等檢察署張斗

輝檢察長（兼任臺灣更生保護會董事長）親臨座談會，鄭部長表示，

在監護處分人期滿前 3 個月即召開復歸轉銜會議，從監護處分期滿人

的需求做就業、就學、就養、諮商等服務，結合各公私部會團結合作，

做更好的服務，不要漏接每一個監護處分人，同時肯定並鼓勵與會同

仁積極投入監護處分期滿復歸轉銜業務之執行，讓社會安全網更加穩

固，亦期藉由座談會促進與會人員在復歸轉銜經驗之交流。 

臺灣更生保護會張斗輝董事長表示，溫暖、柔性司法保護是法務

部鄭部長上任後非常重要的施政目標，如何做好柔性司法，有賴各地

檢察署及更生保護會等一起共同努力，監護處分與復歸轉銜就是地檢

察署與更生保護團隊公私協力模式最好的展現。 

座談會中安排：(1)本署監護處分評估小組委員林口長庚醫院精

神科劉育麒社會工作師及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謝詩華總幹事，就「強

化社會安全網—監護處分與復歸轉銜」以理論及實務兼具方式呈現制

度樣貌、(2)本署蔡宜臻主任檢察官則以案件統計分析，說明本署辦理

監護處分期滿銜接社會安全網及 106 年至 112 年監護處分案件情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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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臺灣更生保護會新北分會陳美霞主任以貼近人心方式做案例分享，

說明本署與更保新北分會團隊公私協力辦理復歸轉銜模式，最後進行

綜合討論及意見交流，讓與會人員對此議題執行時面臨之挑戰及經驗

充分溝通，以期更精進復歸轉銜的作為。 

    監護處分期滿復歸轉銜，除司法更須結合醫療、社政、衛政、警

政、勞政及更生保護等，新北團隊會充分發揮公私團隊合作的精神，

確保不漏接需要幫助的監護處分期滿人及其家庭，建立更堅強的支持

體系，讓他們早日復歸社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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